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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背景情况※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，其质量提升，对于促进农民增收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意义重大。当前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抗风险能力不足、用工“两高一低”、农户契约意识不足等问题，制约了其助力农民持续增收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※问题及分析※
1、抗风险能力不足影响了农民增收
大部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将自然灾害、疫病等生产风险视为带动农民增收的首要制约因素。对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，极端天气、疫病等引发的风险系数往往也较高，损失也较大。
2、用工“两高一低”问题制约了带动农民增收
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反映，“干农活的基本都是65岁以上的，65岁以下的基本没有”，“有50%以上的法人学历只有高中及以下”，“300元/天的老男工都难招到”，“无人机操作员的用人成本30万/年、营销人才的用人成本有的高达50万/年，还存在留不住人才的风险”。用工的老龄化程度较高、学历低、用工成本高等问题，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持续增收。
3、农户契约意识不足制约了利益联结
虽然有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了合同契约关系，但由于农户契约意识不足，且对农户的违约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，农户的违约成本低，导致农户容易出现机会主义倾向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※建议※
为此，建议：
1、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抗风险能力
（1）强化气象、水利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，加强对极端气象条件适应性强的种源技术攻关，加快开展适应耐高温、耐涝渍、耐低温等极端气象条件的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。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其应对天气变化的能力。
（2）推进农业保险创新，增加政策保险覆盖品种（主要指瓜果等特种作物及养殖类），提供相应个性化和具有风险针对性的保险产品。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设施保险的扶持力度。根据物价水平的动态变化，适度提高赔付标准。
2、强化人才机制保障
（1）精准制定覆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政策需求。分类分级开展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监测评价，予以针对性的人才倾斜政策。适时完善相关人才引进、培育及激励政策，有力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，稳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预期。
（2）完善考评政策。因地制宜制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能力提升培训考核政策，将其辐射带动农民增收作为重要考核内容，适当增加权重，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定级和层级晋升的重要依据，鼓励、支持和引导其高质量发展，带动农民增收。
3、完善相关机制提升农户履约意识
（1）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信任关系，针对不同农户特征采用相应明确具体的契约。通过契约条款的规范完善，特别是定价结算条款及违约补偿条款等，增强处罚约束力度以及违约成本，有效降低农民违约意愿和行为。引导农户从长期生产合作的角度出发签订契约，利用传统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声誉强化契约执行中的持续性和稳定性。
（2）建立信息按需共享机制。将农户的履约情况与农业补贴、金融服务等挂钩，建立农民信用档案，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“互联网+监管系统”，将农民信用档案等与农业农村委的相关补贴系统、金融机构的信贷系统等按需共享，在信用监管过程中加以应用，支撑形成信用监管协同机制。
（3）推行订单农业联络回访制度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签订的订单协议可在政府部门备案，由相关部门定期选派联络员了解订单农业生产、销售及履约情况，预防、协调、解决存在的问题，提升农民履约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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